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国营四七一厂综合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简本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务院令第253号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和环发2006[28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国营四七一厂综合技改项目环评简本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1）建设项目名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国营四七一厂综合技改项目

2）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现有厂区内，不新征用地。新建的炼钢车间位于厂区的南部区域。
3）建设性质

技改

项目概况：国营四七一厂作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下属的专业化铸锻生产厂家，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且雨污共管排放，不符合国家环保要求。根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船重规[2010]481号)《关于转发<国防科工局关于船舶四七一厂综合技改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及抓紧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通知》，并且武汉市环保部门多次下达限期整治通知。为提高四七一厂节能减排综合治理能力，满足生产节能、达标排放要求，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本项目实施是十分必要的。
二、项目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武汉市的产业发展政策及相关规划的要求，选址符合土地利用性质、城市规划布局的要求，现有厂内配套设施便于项目建设和发展，项目污染控制亦能够满足相应的环境保护要求，因此本项目建设具有规划、政策符合性。

三、清洁生产及总量控制

⑴总量控制

本次技改项目与在建项目实施后，公司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及变化情况见下表：
表1  项目实施前后公司废水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一览表

	项目
	烟尘
	粉尘
	SO2
	NOx
	COD
	NH3-N

	现有工程排放量（t/a）
	38.51
	243.14
	108.54
	72.04
	105.68
	17.27

	本项目新增排放量（t/a）
	0
	0
	0
	0
	0
	0

	在建项目新增排放量（t/a）
	0.25
	1.18
	0.79
	3.78
	0
	0

	以新带老项目削减量（t/a）
	35.49
	160.78
	95.78
	31.09
	105.68
	17.27

	各项目实施后全公司排放量（t/a）
	3.27
	83.54
	13.55
	44.73
	0
	0

	各项目实施后相对于现状增减量（t/a）
	-35.24
	-159.6
	-94.99
	-27.31
	-105.68
	-17.27

	各项目实施后相对于现状增减率（%）
	-91.51
	-65.64
	-87.52
	-37.91
	-100
	17.27

	总量指标（t/a）
	3.3
	260
	105.7
	45
	131.9
	5.9

	各类项目实施后总量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通过本次技改项目和厂区内其他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全厂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削减，各项污染物排放量在武汉市环保局下达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范围内，故针对本次技改项目，环保局不需新下总量。

⑵清洁生产水平

国营四七一厂是以炼钢、铸锻、热处理为主的热加工企业，炼钢车间通过分析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和污染物控制产生指标等，与《清洁生产标准炼钢行业》相关指标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比较，四七一厂炼钢车间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他车间项目水、电耗、原料和产品均符合清洁生产要求；本评价认为，全厂技改后清洁生产水平处于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四、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⑴环境空气

本项目各大气现状监测点SO2、NO2、TSP与PM10小时值与日均值监测结果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及2000年修改单的通知）二级标准要求，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⑵地表水环境

厂区排污口处废水水质各项指标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规定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要求；废水入严西湖的排污沟处废水水质各指标亦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规定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要求。

⑶声环境

项目各监测点昼间及夜间噪声现状值均低于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值，能满足该区域声环境质量功能区的要求。

总体而言，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空气、声环境质量良好。

五、环境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结论
■废气：

①炼钢车间废气治理：电炉冶炼钢水将排放大量的烟气、粉尘。炼钢车间三套电弧炉和钢包精炼炉分别配置一套除尘系统，炼钢车间共3套除尘系统，选用低压脉冲布袋除尘系统，治理效率达到99%。废气排放达到GB9078-1996《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烟尘100mg/m3，SO22000 mg/m3的排放标准。

②锻压车间及钢管制管车间废气治理：锻压车间有大面积切割机2台，钢管制管车间有大面积切割机及磨削机各1台，本次技改针对锻压车间和钢管制管车间拟新增3台大面积切割机除尘系统、1台磨削机除尘系统，本次拟选用LLP1000脉冲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达到99%，可以使该工序粉尘（烟尘）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颗粒物排放浓度≤120 mg/m3，排放量≤130kg/h的排放标准限值，废气最终由60m排气筒排放。

③铸钢车间废气治理：本项目需配置大规格的台车式抛喷丸清理机，经核算需配置150t抛喷丸清理机一台、50t转台式抛丸机一台、20t转台式抛丸机二台。其中150t抛喷丸清理机由台车式抛喷丸清理机主要由抛喷丸清理室、抛丸器总成、丸料循环净化系统、喷丸系统、喷枪升降机构、回转台车、除尘系统和电气控制部分组成。150t抛喷丸清理机自带除尘系统，排尘浓度可以≤120mg/m³，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颗粒物排放浓度≤120 mg/m3，排放量≤130kg/h的排放标准限值。

同时铸钢车间内各砂料转卸口和型砂出料口均有大量粉尘排放，故需配套配置一套除尘器，建议新增1套CDY1000脉冲袋式除尘系统，除尘效率达到99%，可以使该工序粉尘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颗粒物排放浓度≤120 mg/m3，排放量≤130kg/h的排放标准限值。

④螺旋桨车间废气治理：螺旋桨车间熔铜炉熔炼、浇注时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和烟尘，项目拟新增一套LLP1250长袋低压脉冲布袋除尘器对该工序烟尘进行处理。LLP1250长袋低压脉冲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达到99%，可以使该工序粉尘达到GB9078-1996《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烟尘≤100mg/m3，SO2≤850mg/m3的排放标准。

⑤其他车间废气治理：厂区内其他车间废气排放主要为煤气燃烧废气，技改后全厂车间使用热源燃料均为煤气。煤气属于清洁燃料，由于煤气发生站对煤气进行了脱硫处理，控制煤气发生站煤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小于50mg/m3，故煤气燃烧后二氧化硫含量很低，不需设置脱硫设备，由于十二五总量控制指标中新增氮氧化物指标，故厂内35t燃气蒸汽锅炉需使用低氮燃烧器，控制全厂氮氧化物的排放。煤气燃烧后废气均由引风机引至各车间排气筒高空排放，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很大影响。
■废水
由工程分析可知，本项目实施后，随着厂内雨污分流管网的完善及厂区各车间循环水管网的建设及启用，全厂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均得到合理处理及循环回用，全厂无污水排放至严西湖。因此，随着公司本次各项技改项目和环保项目的开展和落实，将大幅减少向严西湖排放废水和水污染物，有利于严西湖水质的改善和水环境的生态恢复工作。
■噪声
本项目引进先进的核心生产设备，提升设备操作的稳定性和液压系统的精度，在采取消声、减振、隔声降噪等措施后，经预测本项目运行时厂界噪声值略有增加，且夜间增值大于昼间。项目实施后，各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4类排放标准限值要求（昼间：70dB，夜间：55dB）。
本项目运行时，对环境敏感点声环境影响不大。敏感点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限值要求（昼间：60dB，夜间：50dB）。
■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有电炉钢渣，精炼炉炉渣，熔铜炉渣、除尘系统收集的粉尘，铸余渣，切废料，氧化铁皮，煤气站炉渣、煤焦油（HW11）、焦油渣（HW11）、废乳化液、切削液、冷却液（HW08、HW09），含油锯末和棉纱（HW08、HW09）等。其中煤焦油、焦油渣、废液压油，含油锯末和棉纱为危险废物，其余均为一般性固体废物。厂区固废治理措施如具体为：①电炉渣、熔铜炉和氧化铁皮渣均外售；②料头和金属铸余渣回用于金属冶炼工序；③除尘系统收集的粉尘和煤气站炉渣送周边砖瓦厂作辅助材料或填坑铺路；④煤焦油集中回收外卖或注入焚烧炉参加燃烧大部分返回炼钢系统或由专业单位处置；⑤焦油渣及废乳化液、切削液、冷却液由危废处置单位处理；⑥含油锯末和棉纱可送锅炉作燃料；⑦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及时交环卫部门清运。固废通过以上措施均得到合理处理，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能得到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实现零排放，故对外环境的影响很小。

六、风险评价

本项目主要的环境风险源项为煤气泄漏事故、火灾爆炸事故和油品泄漏污染事故。且火灾爆炸对公司内部靠近本项目的设施影响较大，对厂界外敏感点有一定影响，但影响较小；各种油品泄漏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所以本项目需制定完善的风险防范措施及风险应急预案，把风险几率控制在最小，并在风险事故发生时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七、公众参与

通过公众参与，绝大多数的厂区周边居民和厂内职工均赞成该项目的建设，他们认为该项目可以改善居住和工作环境。同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肯，有代表性。建设单位认真听取了公众提出的意见，并承诺建设时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加强管理，尽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对周围居民的影响，以消除公众的顾虑，从而争取到更广泛的群众支持。

八、工程环保投资及环境管理监测计划

(1) 本项目环保投资2301.5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9.76%。
(2) 公司长期以来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注重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公司在环保管理工作中注重污染防治和管理机构与制度的完善，公司设计了健全的三级环境管理机构：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专门工作机构——安技环保处和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四七一厂未设环境监测机构，可委托武汉市环境监测站定期进行监测。

九、综合结论

本项目总投资为2358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301.5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9.76%。本项目建设经济效益良好，抗风险能力较强；项目的建设可以给全厂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及社会效益，国营四七一厂作为武汉市青山区地区的污染物排放大户，通过此次技改项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周边环境，达到节能减排效果。以较小的环保投入带来较大的环境效益；积极的社会效益促进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发展的原则，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综上所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国营四七一厂综合技改项目的建设，在充分落实本评价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并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从保护环境的角度而言是可行的。

联系方式
现予以公示。即日起公众可以在7日内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武汉市青山区环保局提出意见或建议。
建设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国营四七一厂

联系人：鹿伟华
电话：13995509219
     E-mail：gongfu471@126.com
武汉市青山区环保局：
联系人：张科长
电话：027-8631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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